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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华贸物流”)二〇

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召开。上海市
瑛明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以及会议表决程

序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

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

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
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mailto:lawyers@chenandco.com
http://www.chenandco.com


  
51/F, Shanghai World Financial Center 
100 Century Avenue,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0120, China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1楼，邮政编码：200120 

Tel 电话: +86 21 6881 5499 
Fax 传真: +86 21 6881 7393 
Email邮箱: lawyers@chenandco.com 
 
www.chenandco.com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系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集。2015年 12月 4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于2015年12月5日在指定媒体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公
告并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投票方式、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出席会议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出席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和其他事项。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现场会议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5年 12月 21日在上海中信泰富朱家角锦
江酒店(上海青浦区朱家角镇珠湖路 666号)如期召开，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与公告通知的内容一致。 

 
(2) 网络投票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具体时间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2015年 12月 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1 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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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经公司证券部工作人员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证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64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31,758,712股。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以及公司董事会秘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公司

股东大会的资格。 
 

2.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 70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共计 17,059,950股。以上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上证所

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由公司董事会提出，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

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四.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公告通

知载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现场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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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公司继续推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55,7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84,3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000股弃权，约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55,7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84,3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000股弃权，约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55,7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84,3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000股弃权，约占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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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4.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55,7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0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84,3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000股弃权，约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5.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5.01 交易方案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标的资产和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mailto:lawyers@chenandco.com
http://www.chenandco.com


  
51/F, Shanghai World Financial Center 
100 Century Avenue,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0120, China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1楼，邮政编码：200120 

Tel 电话: +86 21 6881 5499 
Fax 传真: +86 21 6881 7393 
Email邮箱: lawyers@chenandco.com 
 
www.chenandco.com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3 标的资产作价方式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4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5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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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6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7 发行方式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8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48,743,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2,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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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1,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2,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09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48,744,3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4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9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4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0 锁定期 
 
表决结果：48,743,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1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48,743,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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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2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48,741,2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3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4,1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9,8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3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4,1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3 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48,741,4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3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0,0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3,3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4 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表决结果：48,743,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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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5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48,743,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6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48,742,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1,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7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48,743,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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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8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48,742,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1,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19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48,742,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1,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20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48,743,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3,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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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72,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3,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5.21 锁定期 
 
表决结果：48,736,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1,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5,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1,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5.22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48,729,2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5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57,8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5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5.23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48,726,6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3,3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7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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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55,2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3,3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7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5.24 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48,729,2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5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57,8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5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5.25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 
 
表决结果：48,729,2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5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57,8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5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5.26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48,729,2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5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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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57,8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8,5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6. 《关于签署<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7. 《关于签署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星旅易游信息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8. 《关于聘请中介机构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20,8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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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9%；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36,9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49,4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6,9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9. 《关于<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1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11.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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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12. 《关于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13.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1,2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8,2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59,8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8,2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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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48,738,562 股同意，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9,200
股弃权，约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5,767,162 股同意，
约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900股反对票，约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9,200 股弃权，约占参
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关联股东港中旅华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中国旅行社

总社有限公司以及港旅商务公寓(广州)有限公司予以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 2名股东代表、1名公司监事和本所律师
共同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上传至上

海证券交易所投票系统，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

述事项均获有效通过，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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